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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实现全面安全

(备忘录)

在联合国内讨论"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的项目，是非发起广泛的国际

对话，首先是在联合国内，讨论如何在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加5串联合国在维

护国际和平及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作用和效用的基础上，确保军事、政治、经济、

生态、和包括人权在内的人道主义及其他领域内的全面安全.

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载于戈尔巴乔夫《现实和实现一个安全世界的保

障》一文(见A/4 2/5 7 4-S/ 1 9 1 43，附件人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合议前夕，

苏联事就确保全面安全的某些具体方面，即:加强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的带用，更

为广泛地利用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申明国际玲在国际并系中的首草地位，说明

其看注.同时苏联也愿意讨论其他国家可能提出的国际安全的其他方面!可颠.

苏联认为，各国寻求加强联合国效用的方式方法的努力应著服于充分和不加选

择地执行《宪章》的规定，积极利用其机制和程序，和提高联合因为防止国际危机

和冲突而采取有效预防措施的能力.苏联建议作出努力来减少联合国内的对抗程度，

并使本组织内各国间的有效合作蔚为风气.

下列措施有助于提高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效用:

-作出安排使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更为密切地相互交流;常任挫亭国可

研究是否可能本着自我克制和忍让及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由的精神，制定措施、

程序和相互义务，使各大国不致因卷入地区冲突而形成对抗;

一更为积极地利用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正式和非正式协商的机制，秘书长

及必要时直接有并各方都参与协商;



回国 噩噩噩

A/43/629
Chinese
Page :3

-在某些情况下由安全理事会举行正式的非公开会议，这样就有可能集中注意

扩大协议的范围以及更深入地审议正在形成协议的问题，而不一定要通过任何最后

文件;

一在大会届会期间或前夕，由安全理事会举行外长级定期会议，但这不应与届

会的一般性辩论重复.

大会若能在下列儿方面更新和改进其活动方法和方式，就能显著地增强它在解

决各种国际问题方面的贡献:

一根据反映各国利益均衡的协商一致意见，编写和通过更多的大会决定;

一维护大会以表决方式通过的各项建议的威信，防止这些建议的政治贬值;

一监测大会各项决议的执行;

-就与全面安全有关的各具体事项举行大会特别会议.

苏联不反对:

一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普遍化;

一撤销理事会的一些附属机构，但须将其职能交由理事会本身行使;

一延长理事会会议的会期，必要时举行专题会议，即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以讨

论促进国际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和人道主义合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苏联赞成秘书长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认为在联合国内必须对秘书长谋求和平的

努力采取建设性态度，这种态度是基于如下理解: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

惯例，秘书长有权采取王动促进解决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问题.秘书长可

以:

-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

一经常将冲突地区的事态发展或安全理事会关心的其他事项告知安理会，包括

以秘密方式告知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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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经常地向安全理事会建议防止冲突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各种措施，以及确保

全面安全方面的其他事项;

一主动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裁军方面的各种事项提出报告，供安理会

审议.

作为常规采取下述做法将是很有用的:由大会会议详尽地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工作的年度报告，并在必要时就报告所载的结论和建议通过决定@

苏联认为，提高联合国的作用要以保证本组织有健全的行政和预算基础为前提，

就是:使其政府间机制更为节俭;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严格和充分遵守它们对联合国

所负的财政和其他义务;节省和合理地使用联合国的财政费探;提高联合国秘书处

的效率并精简其结构.

卢

-、

苏联希望看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积极经验和做法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并获得更为稳固的法律和财务基础.

可以更广泛地利用这些联合国行动来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防止快要出现的

武装冲突.

为了这些目的，可以研究一下以下各种可能:

一在有人指控外来干涉意图颠覆现有政府的局势下使用联合国人员;

~安全程事会罔有关区域组织协商之后，在世界上的爆炸性地区设立联合国

观察站;

一安全理事会派出包括公众代表和官员在内的特别调查团;

一经一个寻求保护自己不受外来干涉的国束提出请求E在该困境内边界沿线

派驻联合国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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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安全理事会达成协议并征得将向其领土派遣观察团和调查团的国家罔

意之后，由犬会派遣(文职、军事或混合)观察员和调查团;

一由秘书长倡议并经其决定和经安全理事会批准，在同样基础上派遣军事观

察团，主要是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冲突.

建立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武装部队储备:苏联准备在和其他国家互助的基础上

参加组建一个联合国部队服役人员培训 I ) 系统.

在个别情况下，如果有此需要而且联合国会员国对此表示兴趣，苏联准备考虑

派遣部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问题.

苏联可以参与联合国部队的后勤支援;提供将联合国部队运往驻防地区的交通

工具;军事设备;通讯工具;医务人员和医药设备等等.

苏联认为，解决维持和平行动筹资问题的以下各种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自愿

捐助、由受授一方(或吞方)出资、部分或全都由联合国预算出资.这方面的标

准是切实可行并顾到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利益和立场。

33 国委员会的 活动应予加强 ， 其工作安排应成为经常性的 . 亟 须根据这一

领域的现行惯例和经验，加速使维持和平行动的程序趋于和谐.委员会还可审议

下列事项:由联合国秘书处举办一个培训方案，训练指派给联合国需要使用的国家

军队;总结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实践;使关于"联合国部队的地位"的协定标准

化;建立一个训练联合国部队服役人员的联合国国际训练中心就这些问题举行区

域和国际座谈会.

苏联耕成更广泛地使用国际法院的潜力来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浩律问题.

苏联认为，今后在联合国主持下制订的国际协定，应酌情列入特别规定，将这

类协定的解释和适用所引起的争端交由国际法院裁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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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地就悬而未决的国际法律事项征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大家都必须根据故此

同意的条件承认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

苏联深信，全面安全制度同时也是一个保证国际法在政治中的至高地位的世界

法律和秩序制度.




